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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

2016 年 5 月 1 日起国家全面推开“营改增”试点。根据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公布的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及《营业税改

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，拍卖业被划分至“销售服务”项下

的“经纪代理服务”，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。

问题：

拍卖行业“营改增”实施以来，多数地区税务部门能以拍卖佣金为税

基征收增值税，企业税负总体下降。但由于各地税务部门对政策理解

和执行口径不完全统一，兼之“营改增”之前原有《关于拍卖行取得

的拍卖收入征收增值税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9]40号）

等文件继续有效，实践中出现一些新问题：

1. 部分地区要求按“成交价款 + 拍卖佣金”纳税，造成税基提高，税

负倒挂

从拍卖企业反馈的情况来看，目前全国多数地区根据拍卖企业的“经

纪代理”属性及《拍卖法》对拍卖企业“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

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”的规定，按照企业佣金收入征收增

值税。但仍有广西、天津等部分区、市税务部门对拍卖佣金和拍卖企

业代收转付委托方的成交款缴纳增值税。即：企业须按“代委托方代

收转付的成交价款+拍卖企业获得的佣金收入”为纳税基数缴纳增值税。

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统计，2017 年拍卖企业平均佣金率为 1.16%，

不仅低于 6% 的增值税率，同时也远低于小规模纳税人 3% 的征收率。

如严格按“成交价款 + 拍卖佣金”为税基要求拍卖企业纳税，“营改增”

后拍卖企业税负“不减反增”，甚至会出现佣金不足以弥补税收的税

负倒挂现象。

2. 企业为避免过多税负，采取规避措施，导致经营风险和管理成本增加

一些拍卖企业反映，辖区税务部门表示“营改增”对拍卖企业的应税

额既包含拍卖佣金，也包含成交价款。为避免过多税负，部分企业不

再按照《拍卖法》和行业惯例要求代收拍卖成交价款，改为合同约定

由买受人直接交付委托方，在实际操作中给拍卖企业经营增加了风险

和成本。例如接受委托开展房地产业务后，成交价款全部交由委托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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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，若后续房产无法过户且委托人不配合退款的，容易产生纠纷甚

至诉讼，拍卖企业将大大增加其经营风险和协调买受人、委托人所引

发的时间和金钱成本。

3. 国税发 [1999]40 号文尚未废止，客观上助推了政策执行差异

1999 年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拍卖企业下发了《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

入征收增值税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 [1999]40 号）文，

该文件规定：“一、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，向买方收取

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应当按照 4% 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拍卖货

物属免税货物范围的，可以免征增值税。二、对拍卖行向委托方收取

的手续费征收营业税。”（2014 年财税 [2014]57 号文，将 4% 征收

率统一调整为 3%。）

该文件与拍卖业务实际存在较大差异，在文件发布后一直没有得到有

效实施，税务征管部门在实际征管过程中基本仅对拍卖佣金收入征收

营业税。“营改增”后，由于该文件仍未废止，客观上助推了“营改增”

过程中政策理解和执行差异的产生。

建议：

合理税负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，税收政策应考虑拍卖活动中介服务的

实质及拍卖的交易、结算方式等情况，建议：

1. 出台针对拍卖业的“营改增”补充规定，明确其行业税基，切实为

企业减负。

建议税务部门参照金融商品转让、物业管理服务中收取自来水水费等

业务的纳税方法，对拍卖成交价款中的代收转付款项在征收增值税时

予以合理扣除，以拍卖企业服务的收入为税基征收增值税。

2. 废止国税发 [1999]40 号文，统一各地执行口径，确保课税公平。

由于国税发 [1999]40 号文对“营改增”政策理解产生了较大影响，建

议适时废止该文件，统一认识，以避免税负倒挂现象出现。




